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9 年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并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0062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二(1)所述，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航科技的货币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63.1 亿元，短期借款和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人民币 19.9 亿元和人民币 265.1 亿元。海航科技之子

公司因两笔合计 37.9 亿美元的长期银行贷款(账面价值折合人民币 264.1 亿元)

因未履行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导致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本报告日相关

银行按照相关借款协议条款有权要求海航科技之子公司随时偿还该两笔借款。海

航科技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已将该两笔借款记入上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上

述事项，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1)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海航科

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审计意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截止目前，

公司子公司 GCL已归还银团借款共计 4.5亿美元，并已收到银团的还款通知，列

明 GCL 自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4 日应偿还借款金额（2018 年应还

3.5 亿美元，2019 年应还 4 亿美元，2020 年应还 6 亿美元，2021 年应还 6 亿美

元，2022 年应还 8亿美元，2023年应还 8亿美元），表明 GCL尚不需要集中一次

性偿还银团借款。公司于 2019年 9月 5日披露了《关于境外子公司延期支付并

购贷款本金的进展公告》（临 2019-051），公司境外子公司 GCL 作为借款人，于

2018年 12月 3日到期应偿还并购贷款本金 3.5 亿美元，经银团审批并签署《并

购贷展期协议》，本期贷款本金的还款时间延期至 2019年 9月 5日，到期后尚未



 

偿还本期贷款本金，公司正在与银团参贷行积极协商还款时间延期事宜。2019

年 12月 25日，公司披露《关于签署<并购贷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临

2019-065),公司收到由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牵头的并购贷银团审批后签署的

《并购贷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银团同意原于 2019年 9月 5 日到期应

偿还的并购贷款本金 3.5亿美元以及原于 2019年 12月到期应偿还的并购贷款本

金 4 亿美元均展期至 2020 年 5 月 5 日。公司后续将持续与银团保持密切的沟通

和磋商。 

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改善财务状况及减轻流动资金压力，尽快消除上述财务

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1）2020年，公司将推动英迈国际继续增强、巩固行业龙头地位，加快 IT

分销、商业物流及生命周期服务以及云服务业务的发展。同时，支持英迈国际重

新制定价格策略，利用商业智能化能力提升效率及毛利水平，增强在物联网等高

增长、高毛利领域的市场地位，力争实现英迈国际收入和利润的稳定增长，提高

公司整体收入和利润水平。 

（2）公司将在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实施各单位动态管控，包括业务管控、

财务管控、风险管控等内容，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定期调整管控策略，全面降

本增效。通过上述举措，公司将尽可能降低经营成本，最大限度提高公司偿债能

力。 

（3）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经营管理，引入先进科技企业管理模式，提高公司

整体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获得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战略伙伴的支持。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继续寻求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及银行贷款，以

偿还后续的到期财务负债及满足未来运营及资本开支，确保 GCL有能力履行银团

借款协议的还款义务。 

此外，公司已经获取了间接控股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财务支持函。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将继续为海航科技提供担保支持并

根据海航科技的需要提供资金支持。 

特此说明。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7日 


